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2010年周村区地方税收
社会综合治税工作要点的通知

周政办发〔2010〕21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萌山风景旅游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区各大企业，驻周各行政企事业单位：

《2010年周村区地方税收社会综合治税工作要点》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二O一O年五月七日
2010年周村区地方税收社会综合治税工作要点
2010年全区地方税收社会综合治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2009年重点行业税收专项治理工作基础上，继续深入落实《周村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税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周政发[2009]53号）精神，加强部门协调配合，进一步深化社会综合治税，加强税收征管，努力实现经济与税收协调增长。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切实加强实行定税行业和企业规范治理。国税、地税部门要建立沟通、协作机制，定期向对方通报定税的依据、参数和定税数额。规范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纳税行为，尤其是对小规模纳税人要重新核定规范，做到公平税负。公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供水、供电等部门单位要向税务部门提供户籍人口、从业人员以及用水量、用电量等方面的数据，以便税务部门对相关基础数据进行比对分析，实现定税的相对公平公正。审计、财政部门要加大检查力度，促进税收征管。近期国税、地税部门要对定税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清理。

二、切实加强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治理。去年我区对土地使用税进行了专项执法检查，效果明显。国土资源部门要定期向税务部门提供存量土地、增量土地的使用情况，以及基准地价信息。房产管理部门要定期向地税部门提供房屋产权登记办证和房产交易等相关信息。税务部门要将采集的信息与征管系统日常掌握的信息进行比对，发现漏征漏管的要及时进行查处，堵塞漏洞，保证全区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应收尽收，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三、严格落实外来经营单位登记备案制度。继续强化对外来建筑施工、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税收管理，落实好外来经营单位登记备案制度，确保４月底前所有外来建筑施工、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周村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税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周政发[2009]53号）要求，办理完毕法人工商登记、税务登记，并按规定在我区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工商部门要加大清理力度，主动为企业服务，方便外来企业办理法人工商登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严格审核把关，对未办理法人营业执照的外来建筑施工、房地产开发企业不予备案，不予办理房地产开发资质申请，不予办理房地产开发相关手续，不予发放建设项目施工许可证。税务部门要主动为企业办理相关登记手续，做好受理纳税申报的相关准备工作。

四、深入开展房屋租赁业综合治理。我区自2007年开始，实行“两房税”征收工作，主要依靠城区各街道办事处落实。“两房税”征收纳税人面广，税源状况难掌握，公安、工商、地税、房管和城管执法等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要各司其职，对房屋租赁业进行彻底整治。实行房屋出租登记备案制度，全面建立房屋出租业务档案。实行有奖举报制度，利用居民对周围房屋租住情况比较熟悉的优势，对出租房屋涉税问题进行有奖举报，举报查实征税后进行定额奖励。地税部门要充分利用登记备案信息，完善管理措施，切实将房屋租赁业税收管理到位。

五、切实规范财政统发工资个人所得税扣缴管理。我区自财政统发工资后，已按要求严格扣缴征收个人所得税。财政部门要继续做好工资发放环节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扣缴工作，杜绝扣缴和申报不到位的问题。地税部门要加大辅导和检查力度，并对扣缴和申报情况进行检查。其他部门发放的个人所得要参照办理，对未扣税的将予以追缴并处罚。

六、切实加强大型进口设备地方税收管理。地税部门要加强与海关的协作，进一步加强大型进口设备后续地方税收管理，尤其对安装费、咨询费、特许权使用费隐含在设备价款中的现象，要加大检查力度，防止税款流失。

七、切实加强专业市场内经营业户税收治理。工商和税务部门要加强与市场主管方、街道办事处的协作，及时掌握个体工商户实际经营变化情况，尽快建立起综合利用外部信息规范和完善专业市场税收管理的机制。尤其是对市场内出租房要实行营业执照与房产证对照检查，属于出租的，按规定予以征税。

八、切实加强停（看）车场税收征管治理。公安部门在审批停（看）车场时，将其办理税务登记情况作为审批要件之一。停（看）车场一律使用地税部门监制的发票。对于违反规定收费以及不按规定使用地税发票、有税不缴的停（看）车场，由公安、工商、地税等部门联合予以取缔。

九、切实加强教育劳务税收征管治理。教育部门要向国税、地税部门提供新办校办企业的名称、地址、法人代表、资格认定情况，按年度传递年检、核查、变更等信息，以及教育文化类非学历教育认定相关信息。地税部门负责对混淆教育劳务征免界限，收费票据使用不规范，应税收入未使用税务机关监制发票等问题进行治理。

十、切实加强不动产销售环节税收管理。借款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必须使用地税部门监制的房地产开发预收款收据或税务发票，不得使用企业自制收据，否则，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不得发放公积金贷款。税务部门要加强同金融机构和房贷机构的协调配合，坚持“以票控税”。

十一、切实加强被审判单位涉案税款治理。税务部门要积极与法院联系，采集法院的判决书信息，重点采集被审判单位偷骗税及受托单位截留、挪用代征税款的信息，以及民事判决中以不动产抵顶债务的信息，必要时提请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帮助扣缴税款。

十二、切实加强被审计单位涉案税款治理。审计部门要定期向国税、地税部门提供被审计单位有关涉税情况，特别是被审计单位偷骗税及受托单位截留、挪用代征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要积极与审计局联系，协助审计部门落实审计决定。

十三、加大对企业纳税情况监督检查力度。税务部门要搞好内部税收稽查，防止跑冒滴漏。财政、审计等部门要结合区政府财经监督检查计划，选择部分企业作为检查重点，加大检查力度，查出的涉税问题及时与税务部门沟通，促进税务部门加强征管。财政、审计部门查处的税收不计算在税务部门税收任务中。
主题词：财政  税务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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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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